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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利剑挥向不法商家
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积极理性维权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 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当前， 我国消费市场较为活跃， 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呈现良好态

势， 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巨大的消费潜力。 但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期 “专家坐堂” 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以此引导消费者积极理性维权，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也提示广大经营者依法诚信经

营， 为营造良好放心的消费环境， 服务保障消费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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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想提价谎称商品无货

迫使消费者取消订单

国之藏公司淘宝店是从事网络酒类销售

的公司， 该网店作出 24 小时发货的承诺。

2017 年 3 月 18 日， 周某在国之藏公司的淘

宝网店下单购买了两坛 53度 5L装珍藏版茅

台酒， 总价为 28400元， 并于当日支付了全

部款项。 2017 年 4 月 6 日， 国之藏公司告

知周某其购买的酒无货， 经协商， 周某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取消了订单。 几天后， 国

之藏公司调高了该款酒的价格， 继续在网上

销售。 周某认为， 他是在国之藏公司称无

货、 今后也不会再销售该款产品的情况下才

取消订单的， 国之藏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欺

诈， 要求国之藏公司按商品价款的三倍赔偿

损失。

法院认为， 国之藏公司不能合理说明取

消订单后重新提价销售的行为， 应当认定为

违背承诺， 隐瞒囤积居奇真相， 构成欺诈，

判令赔偿周某支付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共计

85200元。

法官点评>>>

当前， 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表现形态多种

多样， 但其核心仍然是虚构事实和隐瞒真

相， 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本案中， 周某提供双方交流的微信记录

等证据表明， 其在 2017 年 3 月 18 日与国之

藏公司就何时发货一直沟通、 确认， 直至

2017 年 4 月 6 日， 国之藏公司才明确告知

周某无货并建议取消订单 。 国之藏公司对

周某订购的商品长期未能发货， 明显与国

之藏公司淘宝网店作出 24 小时发货的承诺

不符。 而在国之藏公司告知周某无货， 双

方协议解除合同后不久， 国之藏公司又调

高价格在网上继续销售该商品。 国之藏公司

对其取消订单又重新提价销售的行为不能作

出合理解释， 可以认定其是为获取更高利

润， 囤积居奇， 隐瞒其有现货的事实， 误导

周某解除合同， 其行为已构成欺诈， 应当按

商品价款的三倍向消费者支付惩罚性赔偿

金。

在当前疫情期间， 网上有很多不法商家

为了谋取暴利， 对消费者订购的防疫商品不

予发货， 并谎称所售商品无货要求消费者取

消订单， 然后再以高价继续销售谋取暴利，

该行为不仅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取防疫商

品， 而且严重违背社会诚信， 已经构成欺

诈。 消费者可依法要求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

偿金。

案例二

消费者未同意支付“靓号”使用费

多收取的费用应当返还

2016 年 7 月， 程某某向电信江苏镇江

句容分公司申请办理天翼乐享 4G 套餐业

务， 主卡号码尾数是“8888”， 每月费用

499 元， 期限为 2 年。 该套餐到期后， 程某

某于 2018 年 6 月 4 日至电信句容分公司柜

台办理全国流量畅享 99 元 / 月个人套餐，

自 2018 年 7 月起生效。 程某某后发现其已

支付的 2018 年 7 月至 9 月话费中， 均包含

名称为“靓号抵消 201505-489 元” 的费

用， 其中 7 月为 336.38 元、 8 月 345.05 元、

9月 349.60元。 程某某认为电信公司收取的

该所谓靓号费用无法律和约定的依据， 诉至

法院， 要求返还多收取的费用。

法院认为， 电信句容分公司对于每月收

取“靓号抵消 201505-489 元” 的费用负有

举证义务， 原套餐费用包含靓号使用费， 但

没有证据证明电信公司在原套餐到期后仍有

权继续收取该费用。 电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不

能 认 定 程 某 某 对 于 支 付 “靓 号 抵 消

201505-489 元” 是明知且认可的， 电信句

容分公司自 2018 年 7 月起收取名称为“靓

号抵消 201505-489 元” 的费用无约定或法

定依据， 已收取 2018 年 7 月至 9 月的费用

共计 1031.03元应予以返还。

法官点评>>>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受到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经营者在收取任何费

用前， 一定要让消费者知晓收费的具体情

况，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否则相关费用

不能认定为双方约定收取的费用， 对消费者

没有拘束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部分人群对

吉祥号码情有独钟， 愿意花高价购买吉祥号

码使用权。 但是， 吉祥号码的稀缺性并不意

味着号码的提供者可以依照所谓的 “行业潜

规则” 当然收取额外的使用费， 号码提供者

与号码获得者之间存在的是合同关系， 任何

费用的支付必须以双方自愿达成的合同为基

础， 在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下情况收取费

用，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不受法律保护。

案例三

丢失未保价快递

也可能要全额赔偿

2018 年 11 月 11 日， 谢某在网上下单

将 4 件休闲打底毛衫线衣 （价值 2986.74

元） 委托天天公司运输。 天天公司快递员上

门揽件后， 该单号项下的物流信息一直处于

“等待揽收” 状态且没有更新。 天天公司答

复： 经核实， 此件揽收丢失， 快件运费 12

元， 未保价， 我司愿意赔付发件人 1000 元。

谢某认为天天公司应按照货物的价值赔偿实

际损失共计 2986.74 元， 双方协商不成， 引

发诉讼。

法院认为， 谢某与天天公司之间构成邮

寄服务合同关系， 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 天

天公司将快递丢失，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在快递员上门揽收时， 谢某未签署相关

纸质快递单， 现无证据表明双方的邮寄服务

合同存在其他约定， 也没有证据表明天天公

司向谢某提示说明了最高赔偿额等事项。 因

此， 天天公司对谢某的损失应当据实赔偿。

判令天天公司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赔偿谢某

2986.74元。

法官点评：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 快递的模式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 当前， 很多快递公司开通网上下

单功能， 消费者只需要将收件地址和寄件地址

等必要信息填写提交后， 快递公司就派人上门

揽件。 快递公司员工上门揽件时不再要求寄件

人签署有赔偿约定等内容的纸质单据， 也不再

就有关免责条款向寄件人作出详细说明。

如果快递公司希望通过免责条款限制最高

赔偿额， 应当向消费者尽到明确的提示和说明

义务， 让消费者充分知晓有关限额赔偿的约

定， 否则不能约束消费者。 如果快递公司未能

全面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 那么当发生快递损

害的情形时， 快递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风

险。 在发生丢失快递等情况下， 快递公司不能

主张适用限价赔偿等格式条款， 而应以物品的

实际价值据实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案例四

无正当理由设置最低充值

限制条款被判无效

2018 年 5 月 25 日， 刘某某在同方知网公

司运营的中国知网上下载文献时， 网页提示需

付费 7元，刘某某点击“购买”按钮后，弹出充值

页面，刘某某随后进入中国知网“充值中心”。充

值中心提供了支付宝、微信、银联在线等不同的

充值方式，但均设置了最低充值金额限制。刘某

某为下载 7元的文献不得不先充值 50元。购买

该文献后， 刘某某就账户余额退还问题与客服

沟通， 但客服以退款需要手续费， 退款程序复

杂、周期长为由，未给刘某某办理退款。

刘某某遂诉至法院， 要求法院判决确认同

方知网公司制定的最低充值金额限制条款无

效。 同方知网公司辩称， 最低充值额限制是一

种商业惯例， 可以大幅减少每篇文章的付费操

作次数， 该方式执行多年来也得到用户认可，

并未侵犯刘某某相关的合法权益。 法院认为，

同方知网公司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最低充值额限

制的规定导致消费者为购买价格仅为几元的文

献需最低充值 50 元。 该网站对于最低充值额

的设定占用了消费者的多余资金， 侵犯了消费

者的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 限制了消费者

的权利。 该充值条款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

理， 应认定无效条款， 判决认定同方知网公司

制定的最低充值金额限制条款无效。

法官点评>>>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不

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

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

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

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

本案中， 同方知网公司运营的中国知网在

文献数据领域具有相当的优势地位， 消费者常

常迫于此不得不接受其作出的最低充值额限

制。 其设定的充值条款使消费者无法充分行使

其自主选择商品的权利。 同方知网公司虽然提

出其设定的条款符合商业惯例。 但商业惯例应

当是既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又不妨碍他人合法

权益， 是一种经济上节约， 法律上合规， 内容

上合理的行为模式。 最低充值额限制尽管可以

减少充值次数及同方知网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

台之间的手续费， 但该做法占用了消费者的多

余资金， 也限制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方公

司仅以减少手续费为由保留该多余的资金理由

并不充分。 综合考虑该条款的合理性以及给消

费者带来的影响， 该条款缺乏必要性和正当

性。 因此， 该条款属于不合理限制了消费者权

利的条款， 应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案例五

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消费者

多人构成强迫交易罪获刑

2018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 被告人马某以

其在昆山市开发区经营的同步美业理发店、 聚

星造型理发店为依托，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指

使、 纠集被告人马某某、 杨某某、 韩某、 王某

某、 赵某及周某某在经营上述两家理发店的过

程中， 以外地来昆的未成年暑期学生工为主要

作案对象， 采用虚假宣传服务价格， 未经顾客

允许即向其提供服务等手段虚增服务价格， 并

通过显露纹身、 围住被害人、 扬言带被害人去

市区找老板等方式营造紧张气氛， 先后强迫

57 人在上述两家店内消费合计 23164 元。 逐

渐形成以马某为较为固定的纠集者， 马某某、

杨某某、 韩某、 王某某、 赵某及周某某等人为

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对当地市场秩序

造成严重威胁，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认为， 被告人马某、 马某某、 杨某

某、 韩某、 王某某、 赵某结伙， 多次强迫他人

接受服务， 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据

此， 判处被告人马某等人二年五个月至五年不

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法官点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九条规定， 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第十条

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

权获得质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确等公平

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之一， 强迫交易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国 《刑法》 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 以暴力、

威胁手段， 强买强卖商品或强迫他人接受服

务，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本案中， 以马某为首的多名被告人纠集在

一起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 依托成立的两家理

发店，以外来未成年暑期学生工为作案对象，先

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虚增服务价格， 后以显露

纹身、围住被害人等威胁手段，强迫 57 名被害

人在理发店内消费， 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

益，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警

示经营者， 经营行为应当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

础上， 经营者应当通过不断提高商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吸引消费者自愿消费， 而不是强买强卖

的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 （据江苏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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